
宣教士面對簽證問題                                     羅定獎 

 
 

宣教士保羅嘗言: 我們成了一台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林前 4:9). 宣教士如活 

在金魚缸內, 眾人從四面八方把你看清. (所謂眾人, 包括宣教工場當地人, 來自 

不同國家的隊友, 老家差派支持你的教會, 什至包括你自己) 且對你評頭論足.  

怎麼樣?  

 
最近我們的同工都為了在他國面對簽證問題而煩惱. 的確, 那是所有宣教士都不
能逃脫避免的問題. 我更直言: 簽證就是宣教事奉的一部份. 
 
回望過去, 40多年前剛初出道的我, 被教會差往菲律賓參與福音廣播宣教工作. 
那是一個受天主教影響很大的國家; 而我拿到的是一個名正言順的 “宣教士簽
證”. 看官不要笑, 那是 40多年前的事了. 看一下今天全球, 除了一些超特別的個
案外, 機乎所有國家都取消了這項簽證. 那宣教同工回應天國使命, 前往異國他
鄉為主作見證, 便需要多用腦袋, 看那一類簽證方便, 有效期更長久, 好讓我們
能實行使命, 完成使命. 
 
不瞞你說, 40多年宣教生涯, 我拿到 “宣教士簽證” 是唯一的一次. 跟著下來兩
個國家, 我分別拿到的是旅遊簽 (前後共 3年) 及人道援助公司專業人員簽 (共 2
年半). 再跟著的十多年, 因身份特殊, 基本上沒申請什麼簽證就生活下來了. 
 
大家都明白, 申請那一類簽證, 基本上跟你出現在那地方的身份有關. 理論上你
不能幹簽證類別以外的身份和工作.  
設若你申請學生簽, 那你當然就是學生. 我的愛人曾在一所大學掛單, 同班同學
來自五湖四海. 開課第一天當地警察便來跟所有 ”老外” 交代 (訓話), 除提醒這
些外來學子注意自身出入安全之外, 還衷告各人, 不要 ”傳福音” --- 那是跟簽證
身份不相稱的行為. 
我在 “傾國傾城” 服侍時, 來了一位韓國小妹妹, 她首次獲得一年的旅遊簽; 眾
同工都以羨慕的眼光為他她感到高興. 一年後她需要續簽了; 繼續申請旅遊簽吧! 
跟有關官員見面時, 被反問了一句: “你已在我國旅遊一年了; 我國有那麼多地方
值得你旅遊嗎?” 結果她多獲一次 3個月的旅遊簽; 之後便需要更換跑道了. 
有某名講員前往某國準備教授課程. 當他以旅遊簽過海關時, 被關員 “提醒” 了
一句: “某先生, 你知道你這次來我國是幹什麼的吧!” 結果這位名講員便在翌日離
開了.  
又聽到有工人以旅客身份前往中東某國 “宣教”. 簽證到期了, 也想不到什麼其他
可能性簽證, 結果留下躲藏, 成為 ”黑市” 宣教士. 更恐怖的是, 他發現跟他一樣



情況的大有人在, 結果…宣教的事奉不幹了, 轉行成為協助他鄉偷渡人蛇的 “蛇
頭”, 挻賺錢的呀! 
 
一般而言, 採取合法渠道申請簽證, 大概包括工作簽, 投資簽, 旅遊簽, 學生簽, 
探親簽, 退休簽, 移居簽等. 除非你是國家級人員, 或國際機構工作人員, 你還可
以拿到外交簽.  
一個顯而易見的情況. 來到異國他鄉, 當地人自然會問一句: 你來是幹什麼的? 
所以作為一位有使命的宣教士, 我們決定以什麼身份出現, 那便直接跟簽那種證
扯上關係了. 既然不再有宣教士簽證, 那我們該拿什麼簽才讓我們又合法又可完
成使命? ”帶職宣教” (或稱雙職宣教, 或稱織帳棚宣教) 的運作, 便向我們提供一
條出路. 
 
有宣教士以學習, 進修為名, 申請學生簽. 那是較容易拿到的一種, 但你得要付
學費, 且有期限; 除非你可以找到一生都讀不完的課程… 
工作簽是可以的, 且十分多元化. 基本上你需要有一定的職業專長, 免得被當地
人覺得你前來跟本地工人 ”搶飯碗”. 所謂專業人士, 馬上想到什麼醫師, 工程師, 
教師, 律師等師級人物 --- 你差不多不可能拿到一個 ”掃大街” 的工作簽證吧! 
但各國都有保護自己國民工作優先的條例, 所以就算你是專業人士, 也可能需要
重新驗證, 取得當地有關的工作身份認證才行; 且要有當地公司機關機構聘請才
容易獲得. 其他我看過的個案包括有訪問學者, 記者, 人道援助機構或慈善機構
人員, 特別運動員等. 你可留意不同國家在某一個工種缺少工作人員時, 申請那
個工作簽證, 相對容易, 但你得要長期花時間留意該國情況, 為該國禱告, 祈求
天父為你開出路, 前往那裡 “工作”. 
 
那投資簽 (商簽), 便是最容易考慮的一項了. 只要達到該國最低的投資門檻, 便
可以名正言順申請 (至於投資的錢從何來? 宣教士本人是否懂得做生意? 那是另
一話題了). 拿這種簽證的好處, 就是申請人可以不是什麼專業專長人士; 且自己
作為老闆, 可以自控時間, 不像拿工作簽的人士, 都被老闆或工作單位掌控了你
的時間, 怎能安心完成使命? 有人大攪 “營商宣教” (Business as Missions), 可我
看到的成功個案不多. 大部份工人只幹一半, 是前半的 “營商”, 而沒有幹後半
的 ”宣教”. 可惜呀! 更何況營商是跟金錢有關, 在 ”無奸不商, 無商不奸” 的大
環境下如何見證基督十字架救恩是免費的? 選用這項簽證的工人需要更多信仰
上 ”忠心和良善” 的素質. 畢竟 “營商宣教” 這課題只出現 30年, 還有很富爭議
的理論和成敗的個案, 值得探討. 
 
退休簽, 是所有工人最後的選項. 若到了七老八十你仍健在, 仍有服侍的心, 仍
有體力, 那就是最為合情合理的選項. 不過, 即時你可會考慮 “提早退休”, 在 



“風燭殘年” 的日子來到之前, 馬上可以奉獻最黃金歲月的生命, 為宣教事業打
拚. 這提議值得你考慮唄! 


